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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申 訴 人：黃○堂 

出 生 年 月 日：○年○月○日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○○○ 

服 務 學 校 及 職 稱：彰化縣社頭鄉○○國小教師 

住 居 所：○○○ 

電 話：○○○ 

 

原 措 施 學 校：彰化縣社頭鄉○○國小 

 

申訴人不服所屬學校核予記過1次之處分，向本會提起申訴。本

會決定如下： 

 

主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 

事 實 

一、 原措施學校於111年3月31日發生學生（下稱甲生）跳樓事

件，疑似為師生衝突或不當管教所致，遂於同年4月1日召開

第1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（下稱校事會議）決議受理該案並啟

動調查，後經調查小組認定申訴人涉及不當管教及體罰情

事，原措施學校爰於同年5月6日召開第2次校事會議，決議依

調查報告之建議將該案移送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（下稱考核

會）審議，並於同年5月18日召開考核會，決議依公立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（下稱考核辦法）第6條第2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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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款第3目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記過：（三）體罰、霸

凌、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，造成學生身心傷害。」

核予申訴人記過1次之處分，並以111年5月20日○○國字第

1110001861號令（下稱系爭措施，即原措施）於同日送達申

訴人，申訴人不服，遂向本會提起申訴，本會於111年6月7日

收受申訴書，惟前開申訴書有應補正之處，爰於同年6月14日

函請申訴人依規定補正，嗣申訴人再次送件，本會於同年6月

23日收受補正後之文書。 

二、 申訴人申訴要旨： 

(一) 調查報告所稱「申訴人再三逼甲生道歉構成不當管教行

為，亦為此次甲生跳樓之導火線」與事實不符，申訴人班

級經營模式一向為「學生犯錯、道歉並說明犯錯原因」，

申訴人請甲生說明理由僅為瞭解甲生是否覺察自身問

題，且申訴人長期關懷甲生，下課時間偶有互動。 

(二) 調查報告所稱「申訴人要求學生原地跳之次數」過於誇大

且係調查員自行臆測，將申訴人就班級登山健行活動所為

之體能訓練汙名化。 

(三) 綜上，系爭措施應予撤銷。 

三、 原措施學校答辯要旨： 

(一) 依教育部108年1月25日臺教學（二）字第1080007935號函

敘明：「教師負有輔導或管教學生，導引其適性發展，並

培養其健全人格之義務，其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。本

部為協助各校訂定前開辦法，訂有『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

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』以為指導，本注意事項第10點至

第14點明定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、平等原則、比例原

則、應審酌情狀及基本考量，教師之管教措施倘不符前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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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、原則及考量者，即為『不當管教』。」及「學校訂

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第14點之輔導考

量：「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，

符合學生之人格尊嚴。」申訴人未審酌學生情狀及考量個

別差異，再三逼迫甲生道歉且說明理由，調查小組遂據以

認定申訴人有不當管教之事實。 

(二) 依教師法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體罰，指教師於

教育過程中，基於處罰之目的，親自、責令學生自己或責

令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，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

體動作，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

為。」及教育部108年4月26日臺教學（二）字第1080044103

號函敘明：「學校常以教師主觀動機為教育目的而認其行

為非屬體罰，混淆處罰之定義，並逕以不當管教錯誤認定

之。爰本部主張體罰與違法處罰俱為不當管教措施之一

種，惟有情節輕重之差異，與本注意事項精神、意旨並無

扞格，且不因教師主觀動機而認定之。」調查小組經訪談

得知多數學生曾遭申訴人處罰禁止下課並原地跳500至

1000下，爰據以認定申訴人有體罰之事實，縱申訴人主張

其係基於體能訓練之目的而非處罰，亦不足採。 

(三) 原措施學校經校事會議決議籌組調查小組並聘請外部專

家，經調查小組訪談相關師生並作成調查報告，認定申訴

人有不當管教及體罰情事，又校事會議依調查小組之專業

建議作成決議，並無違誤之處。 

(四) 綜上，原措施學校皆依相關規定辦理，申訴人之主張顯無

理由，其申訴應予駁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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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由 

一、 教師法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體罰，指教師於教育

過程中，基於處罰之目的，親自、責令學生自己或責令第三

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，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，

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。」考核

辦法第6條第2項第5款第3目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記過：

（三）體罰、霸凌、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，造成學

生身心傷害。」及第3項規定：「前項各款所列記大功、記

功、嘉獎、記大過、記過、申誡之規定，得視其情節，核予

一次或二次之獎懲。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

意事項第14點規定：「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

之個別差異，符合學生之人格尊嚴。」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

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下稱評議準則）第29條第1項規定：「申

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。」第31條第1項

規定：「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，經委員總數二分

之一以上出席，始得開議；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

以上之同意行之；其他事項之決議，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

意行之。」 

二、 教師平日之行為舉止是否堪為學生表率、其教學是否認真得

以勝任其傳道、授業及解惑義務，並非僅憑單一事件即得判

斷，須經相當時日之觀察、了解始足以為之，因而學校本於

專業及對事實真相之熟知所為之成績考核判斷，具高度屬人

性，應有判斷餘地之適用；學校辦理所屬教師之成績考核，

本會應予尊重。惟本會仍得就學校辦理教師成績考核業務，

其考核會組成是否合法、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規

定、其判斷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基礎、有無違反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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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聯結之禁止、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

誤、有無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上位規範、是否有違一般公認

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，予以審

查（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522號判決參照）。 

三、 查申訴人所涉不當管教及體罰事件，經原措施學校於111年4

月1日召開校事會議決議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，復經調查

小組訪談甲生、8位相關師生及申訴人後完成調查報告。 

四、 按調查報告所述，申訴人於111年3月31日因甲生趴著睡覺及

未拿出課本，再三要求甲生道歉並說明理由，甲生自覺備受

侮辱而有情緒激動及換氣過度之反應，並認定遭申訴人長期

針對且不受喜愛而跳樓；又經訪談得知多位學生曾遭申訴人

處罰禁止下課並於原地跳500至1000下，而有肌肉痠痛及心

理不適等情形，申訴人亦承認曾要求學生原地跳500下。 

五、 調查小組爰依上開事實認定，申訴人對甲生之管教尚符教師

輔導與管教原則，惟未審酌學生情狀及考量個別差異，再三

逼迫甲生道歉乃構成不當管教行為；又處罰多位學生禁止下

課及原地跳則構成體罰行為，長期已造成多位學生身心傷

害，縱申訴人主張其係基於體能訓練之目的而非處罰，亦不

足憑採，遂建議將申訴人移送考核會據實審議。 

六、 次查原措施學校考核會之組成及會議決議，皆依考核辦法第

9條及第10條規定辦理；另原措施學校以111年5月10日○○

國字第1110001731號開會通知單於同日通知申訴人列席考

核會陳述意見，經核原措施學校110學年度考核會第2次會議

紀錄及簽到表，可證申訴人已列席會議並口頭陳述。 

七、 原措施學校考核會審酌本案具體事實、申訴人行為動機及對

學生權益損害程度，就是否符合懲處要件、懲處種類及懲處



6 

 

輕重表決後，依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5款第3目「體罰、霸

凌、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，造成學生身心傷害」之

規定，核予申訴人記過1次之處分，核屬有據，是系爭措施

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，應予維持。 

八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，依評議準則第29

條第1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3 月 1 日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決定，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向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。 


